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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偿还股改垫付对价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大东海”）今

日收到本公司三亚不动产估价所等13家持有大东海A的非流通股股东，转让类型

为司法扣划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经了解，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

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给本公司三亚不动产估价所

等13家办理了垫付对价偿还股份的过户手续，本次偿还方案与本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说明书》一致，按照《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0号—垫付对价偿还》的

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控股股东海口食品有限公司组织协调债务

重组事宜，承接并最终豁免上市公司158,974,468.35元的债务，未参与本次债务

重组事宜的非流通股东每10股送出3股，其中流通股东每10股获送3股，其余股份

支付给大股东或大股东指定的其他方作为其债务重组的补偿。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2007年6月20日，海南大

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7年8月8日。 

4、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序号 非流通股股份持有人姓名/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1 三亚不动产估价所 其持有的大东海 A 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尚未支付股改对价的非

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若上市流通，应当根据股改方

案向债务重组方共同出资成立的洋浦通融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支付股改对价，并支付自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至偿还股票日止，对价股

份所获得的一切收益，或者取得海口食品有限公司

的书面同意。 

承诺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

量股份的数量超过该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委托深

圳证券交易所会员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

2 海南港澳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3 海口东方城市信用社 

4 海南中金工贸公司 

5 杭州华源实业有限公司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7 沈阳金安实业总公司 

8 三亚万利建材销售部 

9 海南省农垦三亚木材厂 



10 广州东湛实业有限公司 让所持股份。本公司知悉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

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11 三亚市中兴发展公司 

12 海南大东海旅游公司 

13 上海陶陶娱乐有限公司 

二、代为垫付对价安排情况  

（1）海口食品有限公司为三亚不动产估价所等13家未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对价安排，代垫股份合计4,420,800 股。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被代垫股东姓名/名称 代垫股份数量（股） 

1 三亚不动产估价所 396,000 

2 海南港澳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396,000 

3 海口东方城市信用社 396,000 

4 海南中金工贸公司 396,000 

5 杭州华源实业有限公司 193,200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396,000 

7 沈阳金安实业总公司 356,400 

8 三亚万利建材销售部 39,600 

9 海南省农垦三亚木材厂 19,800 

10 广州东湛实业有限公司 396,000 

11 三亚市中兴发展公司 1,089,000 

12 海南大东海旅游公司 316,800 

13 上海陶陶娱乐有限公司 30,000 

 合计 4,420,800 

（2）代为垫付后，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代垫股

东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代垫股东的同意，并由大东海董事会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三、偿还股份情况 

2013年5月23日，经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三亚执

字第21号裁定：三亚不动产估价所等16家应当向海口食品公司指定的接受股份偿

还方洋浦通融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偿还股改代垫股份共计4,856,400股。 

其中，肖铁风、海南东大海洋运输公司、海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公司三

家股东应当向海口食品公司指定的接受股份偿还方洋浦通融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偿还代垫股份共计435,600股，但因其持有的股份全部被冻结，故本次暂不

予办理垫付对价偿还股份的过户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应偿还股份数量（股） 备注 

1 三亚不动产估价所 396,000  

2 海南港澳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396,000  



3 海口东方城市信用社 396,000  

4 海南中金工贸公司 396,000  

5 杭州华源实业有限公司 193,200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396,000  

7 沈阳金安实业总公司 356,400  

8 三亚万利建材销售部 39,600  

9 海南省农垦三亚木材厂 19,800  

10 广州东湛实业有限公司 396,000  

11 三亚市中兴发展公司 1,089,000  

12 海南大东海旅游公司 316,800  

13 上海陶陶娱乐有限公司 30,000  

14 肖铁风 39,600 被冻结 

15 海南东大海洋运输公司 198,000 被冻结 

16 海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公司 198,000 被冻结 

合计 4,856,400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至今，未进行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2013年5

月31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并办理完毕相关手续，上

述三亚不动产估价所等13家非流通股东偿还了海口食品有限公司指定的接受股

份偿还方洋浦通融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计4,420,8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14%。 

本次股份变动后，洋浦通融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增至

17,061,63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686%。 

四、备查文件 

1、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三亚民二初字第19号判决书； 

2、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三亚执字第21号； 

3、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三亚不动产估价所等13家股东）。 

特此公告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三年六月三日 




